
井冈山大学学生资助中心
资助字〔2014〕8号

  
关于开展第四届赣州商会“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”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鼓励我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勤奋学习，努力进取，赣州商会从2010年起在我校设立“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”，每年出资3万人民币奖励30名品学兼优的学生，每人奖金1000元。经请示校领导并与赣州商会嘉道集团商定，拟在近期开展第四届“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”评审工作，现就做好第四届“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”的评审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1．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道德品质优良；

2．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无违纪现象；

3．在校期间近一学年学习成绩优良，获得一次三等奖学金以上者；

4．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；

二、申报程序及评选名额

1．申报程序：学生本人申请，辅导员、班主任推荐，各学院审查并公示，学生资助中心审核报校领导审定并公示。

2．评选名额：各学院按学生数0.18%的比例推荐评选。具体指标分配如下：政法学院2；人文学院2；外国语学院2；商学院3；数理学院2；机电工程学院2；化学化工学院1；生命科学学院1；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3；教育学院1；体育学院2；艺术学院3；医学院2；临床医学院1；护理学院1；建筑工程学院2。
三、几点说明

1．时间安排：5月20日至26日为学生个人申请、辅导员（班主任）签署意见、学院审查并公示阶段；5月27日至6月3日为学生资助中心征求意见、审核阶段。

2．凡申报者须填写二份《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申请表》（表格可在学生工作处网页“下载专区”中下载）。请各学院于5月26日前以学院为单位将学生的申报纸质材料送学生资助中心，汇总表的电子文档发送至学生资助中心邮箱（jgsuxszz@126.com）。

附表：1.第四届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申请表

2. 第四届年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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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第四届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申请表

	本
人
情
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
	
	学号
	
	政治面貌
	

	
	联系电话
	
	学院            班级

	
	曾获何种奖励
	

	家庭
经济
情况
	家庭户口
	A、城镇      B、农村
	家庭人口总数
	

	
	家庭月总收入
	
	人均月收入
	
	收入来源
	

	
	家庭住址、邮编
	

	家

庭

成

员

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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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姓  名
	年龄
	与本人关系
	工作(或学习)单位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近一年来的学习成绩：

	申请理由：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学生资助中心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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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四届嘉道集团赣华奖学金汇总表

	
	学院：
	
	
	
	
	
	
	
	
	时间：
	

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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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学  号
	性别
	民族
	籍贯
(省、县)
	综合
排名
	平均
成绩
	在校期间获奖情况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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